
附件1 

供应商资格承诺函（补充承诺） 

1.承诺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； 

2.承诺通过“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”（http://zxgk.court.gov.cn）等合法渠道，

可查证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； 

3.承诺通过合法渠道，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可查证不属于《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》

（财政部令第102号）第八条“公益一类事业单位、使用事业编制且由财政拨款保障的

群团组织，不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。”规定的情形。 

我方对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负责，授权并配合采购人所在同级财政部门及其委托

机构，对上述承诺事项进行查证。如不属实，属于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

的情形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接受采购金额

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

府采购活动等行政处罚。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，情节严重的，由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

 

 

承诺人（供应商或自然人CA签章）： 

年月日 

 

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

